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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5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年 12月 21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 16樓 1602會議室。 

參、 主持人：李主任委員憲明 

紀錄彙整：陳映中 

肆、 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伍、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陸、 本會第 52、53、54次會議紀錄確認情形： 

(一)本會 109年 11月 9日第 52次會議紀錄及 109年 11月 26日 

    第 53次會議紀錄已於 109年 12月 4日及 109年 12月 7日 
    函送各委員，並請委員以書面方式確認，各委員均未對該會 

    議紀錄提出書面意見，爰確認該會議紀錄。 

(二)本會 109年 12月 7日第 54次會議紀錄尚未函送各委員，提 
    下次會議確認。 

柒、 討論事項(會議決議如後)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時間：下午4時05分

第 1案：再審議「變更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平鎮高中南側

農業區整體開發計畫）暨擬定細部計畫案」 

第 2 案：審議「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及

部分河川區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桃園區幸福路

延伸至中正路道路新闢工程)案」 

第 3案：審議「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停車場用地(停二)

為機關用地(機九))案」暨「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細部計

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 2)為機關用地(機 9))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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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討論事項 

第1案：再審議「變更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平鎮高中南側農業

區整體開發計畫）暨擬定細部計畫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桃園市近年人口快速成長，主要集中在桃園及中壢兩大

都會生活圈；其中中壢都會生活圈都市人口發展率已達 9成、

都市發展用地開發率已達 7 成，尤其以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

訂計畫發展率最為顯著，其人口發展率已達 109%，都市發展

趨於飽和，有必要適時釋出農業區，以紓解都市發展飽和壓

力；本案開發範圍位於中壢平鎮未來發展軸帶平鎮公所至南

勢國小間，周邊發展已逐漸成型，範圍內平鎮高中校區長期

受到已開闢德育路之阻隔，且考量未來平鎮機關用地使用需

求，透過整開區提供桃園鐵路地下化建設計畫安置基地，爰

檢討變更平鎮高中周邊農業區，提供中壢都會長期發展住宅

用地及開放空間，以滿足都會生活需求。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擬定細部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7條及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 辦理歷程： 

(一) 108年 6月 27日於中壢區公所、平鎮區公所舉辦共 2場公

開展覽前座談會。 

(二) 109 年 3 月 27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 日，並於 109 年 4 月

16 日於平鎮區公所、109 年 4 月 20 日於中壢區中正公園

桐花廣場舉辦共 3場公開展覽說明會。 

(三) 本專案小組已於 109 年 6 月 16 日、109 年 7 月 9 日、109

年 7 月 23 日、109 年 8 月 14 日、109 年 9 月 4 日及 109

年 9月 16日共召開 6次會議。  

(四) 109年 10月 30日召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1次會議審

議，決議（摘略）除下列各點請業務單位再提會討論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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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通過： 

1.有關跨區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維護事項，請市府

地政局擬具具體可行之文字內容予業務單位修正後，再

提會討論。 

2.依市府地政局意見，考量本案開發面積較小，有關現有

建物拆遷安置後續可由地政局於區段徵收階段統籌考

量，請業務單位評估是否維持計畫書內依建物家戶人口

數或坐落土地權值選配安置單元、先建後遷劃設區段徵

收優先施工區等內容後，再提會討論。 

六、 本次再提會內容詳附件。 

七、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本次再提會審議 2件，新增 1件，詳

附表。 

決 議： 

一、 本案除金陵路東側新增納入範圍，請再補充納入之整體性因

素，並考量新街溪西側綠地用地使用完整性，請將宗教專用

區往南調整至都市計畫邊界外，其餘照本次提會修正內容通

過，並由業務單位逕行檢核修正內容，免再提會討論。公民

或團體陳情意見決議詳附表 2。 

二、 依市府意見，本案尚有 1/3 面積土地所有權人持續訴求有提

高配地比例等不同意見暨反對區段徵收，及考慮市府刻正同

步推動多處整體開發計畫，爰建議本都市計畫案暫停推動，

由市府評估適當時機後再行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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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次提會修正內容 

壹、跨區區段徵收本計畫區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維護原則 

考量本案區段徵收範圍跨區納入鐵路地下化兩側沿線公共設

施保留地，為確保本案計畫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區段徵收後

平均實際配回土地比例可達 40%，後續區段徵收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本案係以農業區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為主，配合鐵路地下化建

設計畫，併同納入中壢平鎮都市計畫及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等兩處都市計畫範圍內鐵路沿線兩

側公共設施保留地辦理跨區區段徵收，一方面可加速取得前

開公共設施保留地，並結合鐵路地下化騰空路廊整體規劃設

計為綠園道，擴大鐵路地下化建設計畫效益，一方面可促進

本案區段徵收之聯外出入，有其必要性及公益性。 

二、 本案區段徵收範圍納入鐵路地下化沿線公共設施保留地後，

將因地價查估方式不同致本案計畫範圍內土地與沿線公保

地之區段徵收權利價值有差異，為維護本案計畫範圍內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將以訂定差別化之抵價地比例方式處理(檢討

本案計畫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配回比例)，使其參與區段

徵收後平均配回比例與市府目前辦理整體開發案之抵價地

比例(40%)相當。 

 

貳、安置單元及街廓 

取消依建物家戶人口數或坐落土地權值選配安置單元、先建

後遷劃設區段徵收優先施工區等內容，後續由地政局於區段徵收

階段統籌考量，並修正安置街廓位置（詳附圖 1）。 

 

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詳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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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依 109年 12月 7日市都

委會審議通過增額容積內容修正) 

109年 10月 30日市都委會提會條文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市都委

會決議 

(十二)增額容積相關規定： 

1.為落實本市國土計畫都會生活圈集約

發 展 及 大 眾 運 輸 規 劃 導 向 理 念

(TOD)，本案整體開發範圍內增額容積

適用範圍為位於臺鐵車站中心點半徑

500公尺及鐵路沿線200公尺範圍涵蓋

到之細部計畫街廓，使用分區為住宅

區、商業區者，得申請增額容積，但

前述街廓臨接計畫道路路寬皆未達 8

公尺和細部計畫街廓面積未超過

1,000 平方公尺，不予適用，詳圖

4-13。 

2.增額容積最高以住宅區基準容積率之

10%為限，商業區基準容積率之 20%為

限。 

3.有關增額容積申請方式、容積價金及

送審書件等相關規定，由桃園市政府

另訂之。 

(十二)增額容積相關規定： 

1.為落實本市國土計畫都會生活圈集約

發展及大眾運輸規劃導向理念(TOD)，

本案整體開發範圍內增額容積適用範

圍為位於臺鐵車站中心點半徑 500公尺

及鐵路沿線 200公尺範圍涵蓋到之細部

計畫街廓，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商業區

者，得申請增額容積，且最高以基準容

積率之 20%為限，但前述街廓臨接計畫

道路路寬皆未達 8公尺和細部計畫街廓

面積未超過 1,000 平方公尺，不予適

用，詳圖 4-13。 

2.申請增額容積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二

項情形者，得設置公益性設施並捐建予

市府。 

(1)住宅區建築基地達 3,000平方公尺

以上，商業區建築基地達 2,000平方

公尺以上。 

(2)臨接 10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臨接道

路最小單一面寬達 10公尺以上。 

前項公益性設施應與增額容積同時申

請。 

3.前述公益性設施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1)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應為建

築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率之 5%，

包含相對應土地持分、必要之公共設

施持分（不得低於捐贈公益性設施容

積樓地板面積之 10%）、汽車及機車

停車空間（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

積每 150平方公尺應設置 1輛，未滿

1輛者以 1輛計算），並繳納 25年管

理維護費用。該公益性設施之容積樓

地板面積得免計容積。 

(2)公益性設施之設置限於建築物之第

一層、第二層及第三層之完整空間，

設置於第一層者，應設有專用出入口

及 2公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

照 本 次

提 會 修

正 內 容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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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 10月 30日市都委會提會條文 本次提會修正條文 
市都委

會決議 

通道；設置於第二層及第三層者，應

設有專用出入口、樓梯、昇降設備及

2公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通

道。 

(3)公益性設施因建築整體設計致容積

樓地板面積未達基準容積率之 5%，

經本府核准不受第一款限制，惟不得

低於基準容積率之 4%。 

4.捐建公益性設施給予容積（公益性增額

容積），計算方式如下： 

公益性增額容積=捐贈公益性設施總價

值/公益性設施以上樓層平均單價 

前項單價及總價值以估價方式計算。 

5.本市各機關公益性設施設置之需求項

目及其管理維護費用單價，由市府另行

公告之。 

6.公益性增額容積核發前應與本府簽訂

協議書及繳納保證金，並應於核發使用

執照前，一次繳納 25年管理維護費用，

於核發使用執照後三個月內完成捐贈

公益性設施事宜。 

7.增額容積及公益性增額容積申請方

式、送審書件、容積價金及容積數額估

算方式等相關規定，由本府另訂之。 

8.計畫範圍內規定之增額容積適用範

圍，應優先申請增額容積，增額容積全

數申請後，始得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但屬於本計

畫案公告之生效日前，已依規定申請在

案者，得適用原申請時之增額容積及容

積移轉法令規定。 

9.已申請或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且

不增加基地面積者，其依規定申請增額

容積者，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

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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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案

次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109年 10月 30日 

市都委會決議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16 顏○玲 

新貴段

227、

228、229

地號 

1.陳情基地於民國

100年取得使用執

照，執照號碼為

(100)挑縣工建使字

第平 01174號，基地

一尚未取得使用執

照，基地二於民國

88年取得使用執

照，執照號碼為(88)

桃縣工建使字第平

02179號，以上三筆

皆為農業區建地

目，懇請長官比照基

地一、基地二保留陳

情基地。 

2.陳情基地於民國

96年申請建築時，

依建築線(960330

城都字第 390號)退

缩建築，圍牆離水溝

6米。 

- 

酌予採納，理由： 

陳情土地上之既有

合法建物，後續於區

段徵收階段得依相

關規定申請原位置

保留，惟涉綠地用地

及灌溉設施專用區

部分仍納入區段徵

收範圍。 

同案 60。 

41 顏○玲 

新貴段

227、

228、229

地號 

1.陳情基地於民國

100 年取得使用

執照，執照號碼

為 (100)挑縣工

建 使 字 第 平

01174號，建案一

尚未取得使用執

照，建案二於民

國 88年取得使用

執照，執照號碼

為(88)桃縣工建

使字第平 02179

號，以上三筆皆

為 農 業 區 建 地

- 

同案 16。 同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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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次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109年 10月 30日 

市都委會決議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目 ， 參 照 附 件

一，懇請長官比

照建案一、建案

二 保 留 陳 情 基

地。 

2.陳情基地於民國

96年申請建築時，

依建築線(960330

城都字第 390號)退

缩建築，圍牆離水溝

6米，且依 98變更

中壢平鎮都市擴大

修訂計畫（配合臺鐵

捷運化桃園段高架

化建設計畫）細部計

畫圖（98年公告草

案）退縮，參照附件

二。 

42 莊○勝

等 15人 

北興段

435、

435-3、

438、

439、

440、

431、

432、

433、434

地號 

上列地號為緊鄰平

鎮高中南側農業區

整體計畫案之都市

計畫土地，屬平鎮區

行政區域且鄰近中

壢區，周邊道路交通

四通八達，已有學

校、市場、車站等公

共單位，未列入平鎮

高中南側農業區整

體開發計畫案，實屬

遺珠之憾。 

請准予將上列地號

之都市計畫土地列

入平鎮高中南側農

業區整體開發計畫

案，俾利該區段未來

之發展與進步。 

 

 

109年 12月 11日補

充意見：陳情內容請

再安排向都委會說

明。 

 

109年 12月 21日於

市都委會補充金陵

加油站意願書：本公

司金陵加油站股份

酌予採納，理由： 

本案已考量實際發

展需求，並參依環南

路、金陵路、鐵路用

地及都市計畫邊界

等人工界線劃設適

當計畫範圍。 

請市府再補充納入

本案之整體性因

素，並考量新街溪西

側綠地用地使用完

整性，將宗教專用區

往南調整至都市計

畫邊界，餘依市府研

析意見通過。 

 

市府研析意見： 

予以採納，理由： 

新街溪河岸已完成

景觀及整治工程，納

入陳情範圍可延伸

串連本計畫區與新

街溪河岸。(詳附圖

2) 



討論事項第 1案 

11 

案

次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109年 10月 30日 

市都委會決議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有限公司設於桃園

市平鎮區北興段

438地號內，經全體

股東表決願意參與

「平鎮高中南側農

業區整體開發計畫

案」，若能如願，本

公司將結束並註銷

加油站業務之經

營，全力配合政府有

關該開發案之推

行。恐口說無憑，特

立此書，如有虛偽不

實，願負法律一切責

任。 

55 王○湧

等 143

人 

基於至今 

109-09-19已知變

更 

．已新增商業區，位

於中豐路兩側，地圖

紅框處五個區塊 

．已新增公園綠地一

處，位於中豐路商業

區西南側原為住二

區塊 

．部分路寬調整 

．老街溪旁新貴北街

不見了 

我們地主們仍有以

下陳情要求 

1.第二種住宅區容

積率 240% 

2.德育路與商業區

周邊道路加寬 , 

請參考圖文說明 

3.抵價地發還比例 

42% 以上 

4.保留原老街溪旁

新貴北街 

5.若無法達成上述

要求，拒絕參與區

段徵收。(109 年

10 月 30 日市都委

會 會 中 補 充 意

見。) 

 

(一)第 1、2、3點不

予採納，理由： 

1.本案第二種住宅

區容積率比照中

壢平鎮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住宅區

容積率 200%之規

定，爰不予調整。 

2.本案道路以中豐

路(30M)、環南路

(20M)及鐵路騰空

路廊園道(16M)為

主要聯外道路，並

規劃 10M-15M 區

內 道 路 予 以 銜

接，建構本案完整

道路系統，另本案

範圍內現況德育

路已規劃 12M 計

(一)第 1、2、3點不

予採納，理由： 

1.本案第二種住宅

區容積率比照中

壢平鎮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住宅區

容積率 200%之規

定，爰不予調整。 

2.本案道路以中豐

路(30M)、環南路

(20M)及鐵路騰空

路廊園道(16M)為

主要聯外道路，並

規劃 10M-15M 區

內 道 路 予 以 銜

接，建構本案完整

道路系統，另本案

範圍內現況德育

路已規劃 12M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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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次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109年 10月 30日 

市都委會決議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畫道路，銜接計畫

區外北側 8M德育

路，及南側 8M 至

10M 德育路，再拓

寬本案範圍內德

育路於整體道路

服務品質較無顯

著效益，且區段徵

收財務已勉為可

行，爰建議維持目

前整體規劃內容。 

3. 區段徵收抵價地

比例事宜非屬都

市計畫範疇，後續

於區段徵收階段

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第 4點予以採

納，理由： 

同案 54。 

 

(三)有關第 5點說

明如下： 

本案後續辦理土地

所有權人意願調

查，並將參酌意願調

查結果供審議參考。 

畫道路，銜接計畫

區外北側 8M德育

路，及南側 8M 至

10M 德育路，再拓

寬本案範圍內德

育路於整體道路

服務品質較無顯

著效益，且區段徵

收財務已勉為可

行，爰建議維持目

前整體規劃內容。 

3. 區段徵收抵價地

比例事宜非屬都

市計畫範疇，後續

於區段徵收階段

依本案跨區區段

徵收本計畫區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

維護原則及區段

徵收相關規定辦

理。 

 

(二)第 4點予以採

納，理由： 

同案 54。 

 

(三)有關第 5點說

明如下： 

本案後續辦理土地

所有權人意願調

查，並將參酌意願調

查結果供審議參考。 

60 顏○玲 

新貴段

227、

1.陳情基地於民國

100 年取得使用

執照，執照號碼
- - 

酌予採納，理由： 

1.考量現行方案拆

除陳情人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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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次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109年 10月 30日 

市都委會決議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228、229

地號 

為 (100)桃縣工

建 使 字 第 平

01174 號，參照

附件一，陳情基

地 之 圍 牆 、 大

門、車庫、機房、

儲藏室皆已計入

建築面積，全部

都是合法申請建

照和使照，懇請

長官保留陳情基

地 之 圍 牆 、 大

門、車庫、機房、

儲藏室等等，屋

主為台商，希望

把根留在台灣，

所以近年一直籌

備設廠和貸款，

也希望自己與建

築師構築的心血

不要被破壞，陳

情人願意盡力支

付住宅區地價之

差額，此外，若

是圍牆旁有道路

畸零地，陳情人

也 願 意 盡 力 購

買，請參照附件

一。 

2.深耕 12 期建案

開發時，為方便

建築，將渠道旁

原有樹木植物剷

除，陳情人為維

持原有社區田園

綠意，在 2019.6 

時渠道旁種植 30 

多棵落羽松和榕

樹，盡一己之力

營造渠道旁的美

景，今年得知公

告新規劃草案綠

既有出入前院及

停車空間，對其現

有生活型態確有

較大之影響，爰建

議調整周邊土地

使用配置，兼顧陳

情人居住需求及

灌溉設施專用區

兩側綠帶規劃原

意。 

2.陳情土地上之既

有合法建物，後續

於區段徵收階段

得依相關規定申

請原位置保留，惟

涉綠地用地部分

仍納入區段徵收

範圍。(詳附圖 3) 

3.併同修正案 16、

案 41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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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次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109年 10月 30日 

市都委會決議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帶劃入我合法申

請建照使照的家

裡，而獨厚建案

未傷其分毫，明

顯厚此薄彼無公

平正義，令人心

灰意冷，請參照

附件二。 

3.陳情基地於民國

100 年取得使用

執照，建案一（深

耕 12 期建案）尚

未 取 得 使 用 執

照，建案二於民

國 88 年取得使

用執照，執照號

碼為(88)桃縣工

建 使 字 第 平

02179 號，以上

三筆皆為農業區

建地目，參照附

件一，懇請長官

比照建案一、建

案二保留圍陳情

基地和圍牆、大

門、車庫、機房、

儲藏室等等（全

部是合法申請計

入建築面積、樓

地板面積，每年

繳稅），請參照附

件三。 

4.建築師當時建議

主動配合都市計

畫草案，如果不

退縮，未來都市

計畫草案公告，

房屋會面臨拆除

可能，因此陳情

基 地 依 建 築 線

(960330 城都字

第 390 號)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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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次 

陳情人

及建議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109年 10月 30日 

市都委會決議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建築，圍牆離水

溝 6 米，再配合

都市計畫 98 變

更中壢平鎮都市

擴 大 修 訂 計 畫

(配合臺鐵捷運

化桃園段高架化

建設計畫 )細部

計畫(98 年公告

草案)縮，歪斜大

門（為此觸怒家

中長輩當下也是

一 番 風 雨 辛

酸），參照附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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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 10月 30日市都委會提會方案 
  

 

 
 
 
 
 
 
 
 
 
 
 
 
 
 
 
本次審竣方案 

附圖 2  配合人陳案 42修正後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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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 10月 30日市都委會提會方案 
   

 

 
 
 
 
 
 
 
 
 
 
 
 
 
 
本次審竣方案 

附圖 3  配合人陳案 60修正後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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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案：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及部分河川區

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桃園區幸福路延伸至中正路

道路新闢工程)案」 

說  明： 

一、辦理緣起： 

南崁溪東側之「經國特區(第一期)開發計畫」業於民國

104 年辦竣重劃開發，該計畫區緊鄰南崁交流道，為降低地

區之交通衝擊，劃設橫向 30 公尺之聯外道路(幸福路)，以

紓解經國路與春日路之車流，惟受限開發計畫範圍，該 30

公尺聯外道路未能往西延伸跨越南崁溪銜接至中正路，無法

達到紓解車流之目的。 

為推動航空城捷運綠線之開發建設，桃園市政府刻正辦

理「變更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配合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12、G13、G13a車站及北機廠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案」，並考量周邊土地整體開發計畫所需之聯

外交通，規劃 30 公尺寬之計畫道路，提供幸福路延伸並銜

接至中正路，惟該變更案目前尚於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中，後續仍需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土地徵收審議小

組審議，故短期間內仍無法提供交通紓解功能，改善地區之

交通問題。 

另位於經國路與幸福路口之經國轉運站已於 108年 5月

6 日啟用，目前除已引進 4 家國道客運業者，6 條國道客運

路線，每天約 330班次的服務量能，提供市民快速、便捷的

跨縣市交通服務外，亦有 9條市區公車路線於轉運站周邊停

靠，服務桃園區市區的乘車需求。 

綜上，本案之計畫目標係為因應桃園地區人口快速成長，

改善區域交通路網，紓解南崁交流道車流，解決地區交通問

題，並提升道路服務機能，經評估本案道路開闢(延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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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跨越南崁溪銜接至中正路)有其急迫性及必要性。為加速

辦理用地取得，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

辦理本案都市計畫變更。 

二、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變更內容：詳計畫圖及附圖 1。 

六、變更位置：詳計畫書及附表 1。 

七、辦理歷程： 

(一)109年 10月 16日起公告 30日。 

(二)109年 11月 10假桃園區公所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詳附表 2。 

決  議：本案有關土地所有權人得保留參與後續區段徵收之權利部分，

查本府已有相關案例，請申請單位確認是否與以往案例一致，

並補充說明本案後續執行機制後，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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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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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決

議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畫區中央

偏南，幸福路

至中正路間

之河川區及

農業區 

農業區 

(0.55) 

道路用地 

(0.55) 

1.為因應桃園地區人口快速成

長，改善區域交通路網，紓解

南崁交流道車流，解決地區交

通問題，並提升道路服務機

能，本案道路之開闢有其急迫

性及必要性，爰辦理本案以加

速道路用地之取得及興闢。 

2.本變更案係為先行取得及興闢

道路，爰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民

國 97年 11月 10日經水地字第

09717001080 號函示，將跨越

河川區之路段變更河川區為道

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再 提 會 討

論。 

河川區

(0.30) 

道路用地 

(兼供河川使用) 

(0.3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附表 2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市都委會決議 

1 蔡○鴻、蔡○雯、蔡○慧、

莊○豪、蔡○義、張○庭、

呂○瑲、呂○絲、蔡○華、

郭○進、蔡○峰、蔡○聰、

吳○梅、紀○惠、吳○坤 

陳情位置： 

桃園區和平段 179、179-1、

180、185、186、189、190、

191、191-1、218-2、321

地號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幸福路如何取得，要延伸至中正路，就比照

原幸福路取得辦理，重劃中正路以北桃園區

都市計畫內農地，政府沒取得民意共識，是

搶劫鄉民財產。 

再提會討論。 

2 郭○進 

陳情位置： 

桃園區和平段 218-2地號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我們拒絕徵收，拒絕 10年期若無區徵只

能領回補償金，我們堅決主張要以區徵方

式領回配地。 

2.建議幸福路若真要開通，應該直接開到

富國路，並打通寶慶路，如此才可解決交

通問題，若是只打通那一小段，無助於疏

解交通。 

3.建議市政府，先把大吾疆至高速公路靠

中正路右側這一區塊先行做區段徵收，當

做綠捷的示範區，做出成績，做出口碑，

讓其他地主了解政府的用心，以利市政的

推動，讓區段徵收順利進行，建設完善，

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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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市都委會決議 

人口進駐，綠線捷運完工，即可有盈餘，

而不是虧錢的蚊子館。 

4.當初開中正路時，地號 218 之土地就被

你們徵收去開路，現在又搞徵收開路，屆

時都被政府搶光了，我們怎麼甘心，所以

堅決要區段徵收。 

3 呂○瑲 

陳情位置： 

桃園區和平段 179、179-1、

180及 321地號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G12-13a 區段徵收開發案近期陸續召開市

都委會專案小組審議。 

1.請區段徵收通過後，再開幸福路，這樣

才對地主公平。 

2.誰能保證 10年內能區段徵收通過，若是

沒通過，本來我的土地 179、179-1、180、

321，都沒中，現在為了閃民宅，我多徵

收 552.29㎡，這樣公平嗎? 

3.地主不可能無償將私人土地供政府使

用。 

再提會討論。 

 

 

 





討論事項第 3案 

 

25 

第3案：審議「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停車場用地(停二)為

機關用地(機九))案」暨「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細部計畫(廣

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2)為機關用地(機9))案」 

說  明： 

一、辦理緣起： 

埔頂地區境內目前有桃園市立圖書館崎頂分館，位於公

園路上鄰近埔頂派出所，座落於大溪區公園路 30 號 3 樓，

其設施老舊館藏空間不足，且近年隨著都市發展、人口持續

成長等原因，故逐有改善環境及整合民眾福利設施的規劃構

想。 

依據桃園市 109年文化局施政計畫，以「打造閱讀城市，

提升文化空間」為年度策略目標，培養民眾閱讀習慣並提升

本市文化素質，然據桃園市長施政報告亦提及有關圖書館建

置相關計畫，顯示桃園市近年對於圖書館建置政策之重視，

並有意結合親子館功能，營造桃園市親子共讀之優良環境。 

本案用地位於大溪區埔頂公園旁，埔仁路及仁善街之交

叉路口所圍街廓，現為停車場用地，為活化本案用地，以及

因應桃園市市長於 108 年 1 月 13 日「桃園市立圖書館埔頂

分館暨親子館選址」市長專案報告會議裁示，為維持埔頂公

園綠覆率，桃園市立圖書館大溪區埔頂分館規劃以仁善段

525 號之本案基地興建桃園市圖書館暨親子館，爰此，續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機關用地得作

圖書館、文物陳列室、紀念館、民眾活動中心及社會福利設

施等相關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申請變更為機關用地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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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細部計畫。 

四、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變更內容：詳附表 1、2。 

六、變更位置：詳附圖 1、2、4。 

七、辦理歷程： 

109 年 10 月 5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並於 109 年 10 月

27日假大溪區公所舉辦說明會。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案經本府圖書館說明原有停車需求可由仁善街、長安街交叉

口高公局管理之閒置空地增設停車空間補足，且相關設施可

於公園設置，故本案變更為公園用地，請申請單位併同修正

計畫書、圖相關內容，修正後變更內容示意圖詳附圖 3 及附

圖 5，其餘依照提會內容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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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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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主要變更內容綜理表(公開展覽)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停 (二 )用地

(大溪區仁善

段 525地號) 

停車場用地 

(0.33) 

機關用地 

(0.33) 

1.現有崎頂圖書分館空間

已不敷使用，亟需興建圖

書館設施。 

2.停二用地經本府交通局

評估無迫切停車需求，另

查埔頂路已有劃設未收

費停車格計 198席及長

興、公園公有停車場，尚

可滿足周邊停車需求。 

3.為提供埔頂地區現有之

崎頂圖書分館遷館，及親

子館之使用需求，檢討變

更為機關用地，供桃園市

所屬機關及附屬單位使

用。 

原有停車需求可由

仁善街、長安街交叉

口高公局管理之閒

置空地增設停車空

間補足，且圖書館屬

公園附屬設施，故本

案變更為公園用地

以利後續規劃。 

 

附表 2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公開展覽)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廣停(2)用地 

(大溪區仁善段

525地號) 

廣場兼 

停車場 

用地 

(0.33) 

機關用地 

(0.33) 

1.現有崎頂圖書分館空間已

不敷使用，亟需興建圖書

館設施。 

2.停二用地經本府交通局評

估無迫切停車需求，另查

埔頂路已有劃設未收費停

車格計198席及長興、公園

公有停車場，尚可滿足周

邊停車需求。 

3.為提供埔頂地區現有之崎

頂圖書分館遷館，及親子

館之使用需求，檢討變更

為機關用地，供桃園市所

屬機關及附屬單位使用。 

原有停車需求可由

仁善街、長安街交叉

口高公局管理之閒

置空地增設停車空

間補足，且圖書館屬

公園附屬設施，故本

案變更為公園用地

以利後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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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公開展覽) 

 

附圖 3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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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公開展覽) 

 

附圖 5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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